EF )

£

T-

115 B B AL 3 51250

B4 ¢

fro(

£

12

P o) &

A

1B

o/

=

o/
JnPI

<
N—

o
k.

1=

£/

+2

H
AN

1B

o/
e

\—

A

Nl

#k
by

S

me_

A=



47T

DAFT AT R A FAFET L BT AR

_" >

Bt THRBAPRLES AT o

2 d

RiEBRiBr S e BFE
A

) 5 P2 X F IR T A B AR
0 FaEA 3 BT CHAERTEAL @ B o ik p
RS TEEE S LS R R S A R
AR AR LA PRI AR By h R 2E R
@Awg#%gaﬁfé@iﬁ#%ﬁ%wﬂi%ﬁ?i
GRIECI Y TS 8 L SR PR SR RS A
2HEPLE P B FRP TR RFERAL R
FET HEERTEAL L B > A A FHEL LA
Fefbff MO ar A B B R 2E B s TR IR p e
Y TR EE S L R RS AR T
AF 2P BB EP ST LR 2HFL Y 0 7 &
P ARG TAIE RN L - K 0 FRER D AT
LoLRBAEPEJEREA2HEPLF > 7 22
it ; PIRER AT o - ~ =i E

A FE (7] 2 3
FOEHFREFEMBZMAE > AL H B2 I A L
A\’E;({F*EA'X?—?#F% o = \;I" ] ¢ 732 = -'?
Prew s BGFER2EP O PR F O AR B
BH T AT AR M B

L
A
~ait
&y
dvo
|
s
e
S
o
e



i

NP4 A R T R IP P
MER TR AT TS i” FEA X
E ,)J 'F' i 7 % 1330F %3134/','3‘?7""’}3

mm

/%; %J'_/E;‘ %\‘ JLF'—%L%‘ ’ K//\"ﬁ /f‘?l; f';%—. }I}IJ%,;IBBI'—P ~ 134]1,,.
ﬁvﬁﬂfw%p%ﬁﬁiﬁifbkﬂ%,%Hﬁiﬁf
SR E B e G A TR
A Jri”/fﬁ;aﬁ%fﬂwri:a‘_zfﬂ'lf% FAs (14)
FEAlgaFEEes (8 %ﬂ%ﬁ’%u&ﬁﬁgg

)
THE G AZ I RAEM R RRFEEA 2
o TR FEARL L (A8 E 0 KA A
jﬁ NS ‘}F = 'FJ 0 VAR R AR BV R
oo RRABEHRY AR LERE L G ET T

J— -qﬂ‘: B 2 \Wﬁ' L —mle Q‘:g‘i;\.\_ T'l)“\ -\3\'\‘:
R f

W RG] R 133 ~ 1345 TR 2 S L F 2 A5 ’fjﬁf‘;ﬁ
IFA ARG HZ GRLTIE (WHRENFLE - $132F =

A R R RS AT 0 S AR AR

3127 30p 1134 & i f 3 % 200540 2B 4204 3 /2

F?» o R TRRIE 4E R T ROFREE S R
DN %“114&1114173 PG FERAREL ¥

wﬁhwﬁﬁa%w@z L E PR E

F A il frf%%g&)jélﬁ AT LFRER L T«‘fp 311

537 12p IRt L 8 0 AR A 35K Bl % 4 AT

FREBRFF AT LT EL LN ! FGEF FAF

')ﬁKE‘l}é}‘?‘J ,wm/-ﬁg,ufﬁ\qﬁ Kq,\éj‘e‘l\,'*-’?'#_ﬂifj,\”ﬁ L A
ﬁ%ﬁ%%@?ﬁ&i?é@%ijﬁ?’iiﬁﬁd%g
BFI33F Y - FIBMFE TG F AR 2P LA

FT2EE T%é_o

w)j*ﬂ‘\ £ )a L /ﬂ FF'{ EG % 1330F ~ % 134iE T2 R+ é’u%i'ﬁ}"
= /n\ﬁ—kr’_': .

Bk 2 &) G E % 13308 TR A F 2 )
T3 Rt $ 1335 2 A F 283 B T2 o

b
i
mj



WFE S FAA G ET CREERTESL R AL o 4
R R R AR FTCRI BRI G A
NI R ﬁa‘ﬁ%‘ﬁfﬂ*“f? i M 2
BT RS STEACR L R R R AR F TR 2B
'*'-’;ﬁi%‘?ﬂ SR EZ - 2T o LEIZIERZTAP
)‘i‘—"xf/\"/*-ﬁi/'é?’

R IR B A AR B 2 B
A G v AR
B A A 113#127 30p A TR i AR 16 - EBRA 4t
i;%—4 R 114& = 7 £330,000~ ~ 115& =& * #3731, 000
S &F‘é’é_ﬂgé?%}(ﬂ,ﬂ\r‘mé %1557F ) ;}rl‘fﬁ Z
RoogBBESp e *2 w&4E5* 2 519,680~
o A R4 75,0007 5 0 114# 5 7 19§ 4975, 320
~115E & B im g ARFE6, 320~ 0 Afp B F LAY
R 2 ARRAFAT K ERA B B v 2E RV
2 "L“F"Jff"‘/f pes ik #’%%'&”T'u‘@ifé%ﬂf LR /'S
i
AL FEA 2 A PR A MY ;’3‘ ﬁ‘vﬁ“/ﬁi—%?" ¥
TR TR e Rk e Bk ﬂ’*er/»J%;‘}é?f'**i

B 11210 1120 GREERFRNF 095
)

‘T 26, 200~ > ,L'f“llZﬁ% A lllE R &% EEL20E ~

(R} 5% %3437 ;_1 RS :'1—,2 2 FR P ) o et E
ER I ,-’fw\frr; & 0 JBeriE5, 800~ ~ 112# & &
ffﬁf:h%k S S 14 5007 ~ 1134# Zfr & b & B =

P EE ”T'F’Sg = (EL,;J Fias %3217 28 fﬁ%}}ﬂzii&/ﬁ
#OE) o EGREG A ;ﬁ-,ﬁ yw2& (111#57 1113+

47 ) 2.7 s TR ETHE (35 58 126,2000x87 420
0,000~ +5,800~x8"* +14,500~x12* +30,000~~x

) ) A BRFAAP R FER2Ef L R R Ep
2 #ipl9, 000~ 2 e g £ RPER ‘}3’5 000~ ’E'Jir“%f%‘é%
5?‘%3"24*53‘ AR EREREARE 2,

%{“ﬁi'iﬁ-@i‘i’é P

£mA



I=q

576,000~ [3+& 3% ¢ (19,000~x24" +5, 000~x24

1) ) g;;  ARFRLT4, 4007 > MO A B2 2 AR A AR A N
HARF 2 A el ER548,849 7 (R P 3 F % %3007 A pe

7 ) L %1%‘; A l’éf- ‘/}j 1;1 l',—k /15"];’}:1331/':{“!"3:\),@1 é’u F“ z T‘Bi‘

(w

=y 'F ik wJ %134@ M’rﬁ;}@% 2 )03
T it EEGFA RS AP TS F R

b FET 0 2
& f%’v]" 133u+£ FIMGET B RF 2 W e
FRAL pRZEFAATZH L A Urd » o

=2 A ] 115 & 3} ! 29 2

REFTE 2 OF MiEE
T AGRRATS -
PRAF T o gt 2z e10p poo nE e A iR

LA B AT ], 5007 o

= EN ] 115 =+ ) : 29 P

=
bt fhaw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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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楊慶山  


代  理  人  陳鴻興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良俊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楊慶山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準此，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債務。其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0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號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11月17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三、經本院通知債權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5年3月12日到庭陳述意見，債權人均未到庭，除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無意見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均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或應裁定不免責，是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但書、第134條但書所定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之情事存在。
四、茲就本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分述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消債條例第133條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係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聲請人之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及扶養費後仍有餘額：
　　聲請人自113年12月30日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任職餐飲外場人員，114年每月薪資30,000元、115年每月薪資31,000元，有在職證明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頁），扣除其表明開始清算程序後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9,680元與應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後，114年每月仍有餘額5,320元、115年每月仍有餘額6,320元，本院自應繼續審究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⒊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並未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聲請人111年1月至12月任職華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所得26,200元，並於112年初領有111年度年終獎金共20萬元（見消債清卷第343頁該公司出具之薪資明細），加計111年在北台灣永和豆漿兼職每月兼職所得5,800元、112年在同豆漿店兼職每月兼職所得14,500元、113年在同豆漿店正職每月薪資所得3萬元（見消債清卷第321頁該豆漿店出具之在職證明書），足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111年5月至113年4月）之可處分所得共75萬元（計算式：26,200元×8月＋200,000元＋5,800元×8月＋14,500元×12月＋30,000元×4）），而聲請人表明聲請清算前2年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9,000元及應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則扣除聲請清算前2年聲請人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共576,000元【計算式：（19,000元×24月＋5,000元×24月）】後之餘額174,400元，低於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548,849元（見司執消債清卷第305頁分配表），足認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惟債權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該條各款之事由存在，足認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且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依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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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楊慶山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

    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

    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

    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

    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

    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

    、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

    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

    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

    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

    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

    ，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

    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

    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

    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

    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

    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準此，終止或終結清算

    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之

    情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

    債務。其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

    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

    ，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

    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

    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

    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

    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

    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0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號進行清

    算程序，並於114年11月17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業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三、經本院通知債權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

    5年3月12日到庭陳述意見，債權人均未到庭，除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無意見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均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或應裁定不免責，是本件無消債條

    例第133條但書、第134條但書所定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

    責之情事存在。

四、茲就本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

    形分述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消債條例第133條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係以「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數額」為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聲請人之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

    及扶養費後仍有餘額：

　　聲請人自113年12月30日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任職餐飲外

    場人員，114年每月薪資30,000元、115年每月薪資31,000元

    ，有在職證明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頁），扣除其表明開

    始清算程序後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9,680元與應

    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後，114年每月仍有餘額5,320元、1

    15年每月仍有餘額6,320元，本院自應繼續審究本件普通債

    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

    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⒊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並未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

　　聲請人111年1月至12月任職華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

    所得26,200元，並於112年初領有111年度年終獎金共20萬元

    （見消債清卷第343頁該公司出具之薪資明細），加計111年

    在北台灣永和豆漿兼職每月兼職所得5,800元、112年在同豆

    漿店兼職每月兼職所得14,500元、113年在同豆漿店正職每

    月薪資所得3萬元（見消債清卷第321頁該豆漿店出具之在職

    證明書），足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111年5月至113年

    4月）之可處分所得共75萬元（計算式：26,200元×8月＋200,

    000元＋5,800元×8月＋14,500元×12月＋30,000元×4）），而聲

    請人表明聲請清算前2年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9,00

    0元及應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則扣除聲請清算前2年聲

    請人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共576,000元

    【計算式：（19,000元×24月＋5,000元×24月）】後之餘額17

    4,400元，低於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5

    48,849元（見司執消債清卷第305頁分配表），足認聲請人

    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

    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

    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惟債權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

    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該條各款之事由存在，足認

    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且

    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依

    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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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楊慶山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亦有明文。準此，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之情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債務。其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依消債條例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200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號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11月17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相關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三、經本院通知債權人就債務人應否免責陳述意見，並指定於115年3月12日到庭陳述意見，債權人均未到庭，除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無意見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均表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或應裁定不免責，是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但書、第134條但書所定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之情事存在。

四、茲就本件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分述如下：

　㈠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消債條例第133條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係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要件，缺一不可，此觀該條規定自明。

　⒉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聲請人之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及扶養費後仍有餘額：

　　聲請人自113年12月30日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任職餐飲外場人員，114年每月薪資30,000元、115年每月薪資31,000元，有在職證明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55頁），扣除其表明開始清算程序後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19,680元與應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後，114年每月仍有餘額5,320元、115年每月仍有餘額6,320元，本院自應繼續審究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⒊本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並未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聲請人111年1月至12月任職華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每月薪資所得26,200元，並於112年初領有111年度年終獎金共20萬元（見消債清卷第343頁該公司出具之薪資明細），加計111年在北台灣永和豆漿兼職每月兼職所得5,800元、112年在同豆漿店兼職每月兼職所得14,500元、113年在同豆漿店正職每月薪資所得3萬元（見消債清卷第321頁該豆漿店出具之在職證明書），足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111年5月至113年4月）之可處分所得共75萬元（計算式：26,200元×8月＋200,000元＋5,800元×8月＋14,500元×12月＋30,000元×4）），而聲請人表明聲請清算前2年自己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19,000元及應負擔母親扶養費5,000元，則扣除聲請清算前2年聲請人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共576,000元【計算式：（19,000元×24月＋5,000元×24月）】後之餘額174,400元，低於本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分配總額548,849元（見司執消債清卷第305頁分配表），足認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事由，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合於該條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事證以資證明。惟債權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該條各款之事由存在，足認本件無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既經本院裁定終結清算程序確定，且無消債條例第133條及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形存在，依首開規定，自應為聲請人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陳佳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佳靜





